





赣卫〔2019〕131号


关于转发《关于印发江苏省推进预防接种
规范化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单位,委机关有关科室:
    近日,省卫健委印发了《关于印发江苏省推进预防接种规范化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苏卫综合〔2019〕9号),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各单位一并贯彻执行。
    一、进一步压实预防接种管理责任
    预防接种工作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责任重大。各单位要以“四个最严”的要求,认真落实预防接种属地管理责任,疾控、医政医管（中医药）、基层卫生健康、妇幼健康和综合监督等主管科室要对条线预防接种单位的日常管理和预防接种工作风险防范进行专题部署,压实接种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各岗位人员的责任,真正做到门诊有人、工作有人做、责任有人担各单位要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定期全面排查和堵住预防接种管理和责任漏洞,不折不扣落实“定格、定人、定责”的网格化管理要求,建立定期检查和通报机制。对出现预防接种责任差错的,要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倒查相关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责任。
    二、不断提升预防接种规范管理水平
    各单位要认真按照要求,序时推进儿童接种门诊标准化建设,确保2019年11月中旬前全面完成建设任务。各单位要认真按照全市预防接种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时间要求,如期推进信息系统建设,确保系统平稳运行、规范应用。要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和《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的要求,重点围绕单位建设标准、人员配备、冷链运转、“三查七对一验证”接种操作、疫苗有效期管理等重点环节,定期开展专项整治和监督执法活动。发现问题要责令限期整改,整改达不到要求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罚直至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不断强化接种人员业务培训
    各单位要精心组织开展预防接种全体人员法治教育活动。疫苗管理、健康问询禁忌症筛查、卡介苗接种等必须专岗专职,不得串岗代岗。要强化对新上岗人员的培训和带教,确保新上岗人员接受不少于30个工作日的带教,技术熟练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独立上岗。
    四、不断提高预防接种工作保障水平
    各单位要将预防接种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点工作,加强接种人员配备,优先选配业务精干、责任心强的业务人员从事预防接种工作,保障接种人员和医护人员的待遇统一,提高基层接种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各单位要足额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预防接种项目经费,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经费补助相挂钩,推动各单位严格按规范要求开展预防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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